
－1－

太仓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文件
太发改价〔2020〕8号

关于下调太仓市非居民用管道天然气
销售价格的通知

太仓市天然气有限公司，苏州中石油昆仑苏创燃气有限公司：

近期，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天然气销售江苏分公

司、江苏省天然气有限公司在 2月 22日起降低天然气门站价格

的基础上，继续降低天然气淡季门站价格。根据省、苏州相关

文件精神，为切实将门站环节降价空间足额传导至终端用户，

进一步减轻用气企业负担，经市政府同意，决定下调非居民用

管道天然气销售价格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下调非居民用气终端销售价格

自 2020年 4月 1日起，非居民用、其他（公用事业）用管

道天然气销售价格每立方米下调 0.094元，调整后非居民用管道

天然气销售价格为 2.972元/立方米、其他（公用事业）用管道

天然气销售价格为 2.792元/立方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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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相关要求

1．为确保本次降价政策落实到位，各供气企业应做好以下

工作：一是严格贯彻执行价格政策，认真做好宣传公示、准确

抄表等工作；二是对于已按原价格政策缴纳相关费用的用户，

要做好多缴费用退还工作，切实将降价政策落实到位。

2．本通知执行期间如遇价格政策调整，则按新政策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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